
公務機密實務運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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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得辦理下列事項



明確律定公務員
保密之義務

違反義務者
課以應負之責任

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公務員應嚴守保密義務，係屬概括規定，實際上，
是否洩密及是否應加處罰，散見於刑法或其他法律。凡關係他人權利、
義務或個人隱私之案件，在未奉核定或公開以前，參與辦理過程中之
人員，均不得洩漏，形成廣泛的保密義務，並非單純以法律所明定者
為已足。

保密義務與責任



 機密等級：密。

 一般公務機密指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

除國家機密外，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
權之法規命令有保密義務者。(文書處理手冊/

文書保密第49點）

公務機密



2
刑法VS洩密罪
洩密罪、圖利與賄賂罪
觀念釐清、案例解析



刑法
第132條

1

2

3



何為
應秘密事項?

裁判字號：91年台上字第3388號

裁判要旨：

刑法第132條第1項所謂「應秘密」者，係

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

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

而言。自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查

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

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

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之資

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



A（公務員）

A（公務員）
＋

B（非公務員）

C（公務員）

E（第3人）

洩漏或交付
D（非公務員）

意思聯絡、行為分擔
再洩漏
或交付

秘密性？
保密義務？



政府資訊公開
法-限制公開事
項

公務機密-依法
律或授權之法規
命令規為應保密
事項

刑法-應秘密事
項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
下列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得提供之：
1.國家機密或依其他法規為應秘密事
項。

2.危害刑事偵審或他人法益。
3.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擬稿。
4.監督、管理、調查、取締對象資料。
5.考試、檢定、鑑定資料
6.侵害隱私、職業秘密或著作權。
7.營業秘密。
8.保存文化資產。
9.公營事業營業資料。

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保密必要為例外



民眾陳情案件之相關資料，是否應保密?

觀念釐清1



一般行政程序規定

1)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2項：「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

處理時，應不予公開。」

2)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人民陳情案件

有保密之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

觀念釐清1



 「公務機密」之核定，係專屬政府機關之權責，民

間團體之來函其上自訂有機密等級者，對政府機關

並無拘束效力可言，不發生該受文機關可否註銷其

機密等級之問題。

 民間團體之來函，是否為政府機關主管業務應保密

事項，應由該受文機關視其性質、內容等依相關法

令規定判斷之，依規定或報請權責長官核定適當之

機密等級，並採取相應之維護措施。

觀念釐清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自字第804號刑事判決

陳情案件具舉發性質或有保密必要者，應不予公開。

而此所謂具舉發性質或有保密必要者，應係指舉發

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之陳情案件，若公開處理，有可

能影響事實證據之蒐集調查，乃有不公開之必要，

並非以陳情人自己之立場，認為陳情案件屬應保守

之秘密或有不公開處理之理由，即使機關處理陳情

案件時因此受到拘束。

觀念釐清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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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係某監理站稽查，
檢舉人乙具名檢舉某
駕訓班侵占水利地，
駕訓班負責人向甲洽
詢檢舉內容，甲提供
檢舉資料供其影印，
乙知情後向司法機關
告發。

提供檢舉函與被檢舉單位影印

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以刑法第132條第1項判處甲
有期徒刑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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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教育局督學，對
於檢舉人乙之檢舉資
料，負有保密義務；
惟事後甲應被檢舉人
之要求，將乙之姓名
電話洩漏。
保密義務不因檢舉案
件處理完畢而結束。

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將檢舉人資料提供與被檢舉人

法官以刑法第132條第1項判處甲
有期徒刑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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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環保局稽查員，
將稽查結果函被檢舉
人限期改善，並副知
檢舉人乙。甲將被檢
舉人及檢舉人併列於
受文者正、副本欄位，
洩漏檢舉人身分。

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將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並列
受文者正、副本

具名檢舉案件函覆處理結果時，

應予分函辦理，避免將檢舉人及

被檢舉陳情人併列於受文者正、

副本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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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向衛生局檢舉某
推拿店違反醫療法，
嗣地檢署亦向衛生局
函調稽查該推拿店之
資料，衛生局遂將民
眾檢舉資料一併送交
地檢署，未加註密件。

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他機關（例如警察或檢察機關）

來函借調（用）機密檔案之作法?

他機關借調或調用機密檔案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機關間借調機密檔
案，應以書面提出請求，經該機密核定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後，始得提供。（機關間基於行政協助
借調檔案）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2條：調用機密檔案時，應備函

載明法律依據、調用目的、調用期間、承辦單位名稱、
承辦人員姓名及有關聯絡資料。（依法有權調用機關）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4條：各機關依規定提供機密檔

案時，應以書面告知該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及保密之義
務。借調或調用機關用畢後，應即歸還。

觀念釐清2



公務員圖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

違背職務收賄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誤認廠商報價進入底價

保留決標
卻宣布底價招標文件

評選名單 採購底價

洩漏採購
案件資訊 刑法§132Ⅱ過失洩密罪

開標主持人過失公布底價



第2項：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
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採購法第34條第1項：機關辦理採購，其招
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

洩漏招標文件、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資料

招標文件

評選名單 採購底價

洩漏採購
案件資訊

刑法§132Ⅰ洩密罪 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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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機關工程員，涉
嫌利用承辦工程採購
機會，透過胞弟乙借
牌投標，並洩漏招標
文件及採購底價給乙，
於得標後完工請款。

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洩漏招標文件、採購底價
圖利廠商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3 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VS刑法
觀念釐清



個人資料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用詞定義﹙§2﹚

 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
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
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
組合、連結等，始能識別



 公務機關(中央、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

1. 民事責任： §28、 §30-40

： §41-46

3. 公務員懲戒懲處責任

 非公務機關(自然人、法人或團體)

1. 民事責任： §29、 §30-40

： §41-46

3. 行政罰： §47-50

違
反
效
果



第6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第15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
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同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16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足生損害於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44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45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41條之罪者，或對公務機關犯

第42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第132條：公務員

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個人資料保
護法

刑法

第41條：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第 十 五 條 、 第 十 六

條、……，足生損害於

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 競合問題



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是否應視為

一般公務機密並以密件處理辦理歸檔？

觀念釐清3



 個人資料內容與文書處理手冊所稱之一般公務機密之內

容與判斷標準並非完全相同，一般文書如包含有個人資

料，是否改作機密文書，仍應依文書處理手冊相關規定

處理之。

 一般公務機密，指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除國家機
密外，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有保密義
務者。

31

觀念釐清3

 對於民眾之陳情或檢舉，若有保密之必要者，應予保密，以保護其
權益。如涉及個人資料，不論有無核列為機密文書，各機關於處理
過程中均應確遵「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採取相對維護措施。



4 結語
 實務常見違失態樣



常見洩密違規類型

④洩漏其他應秘密事項

 機關內部機密文書

 人事甄審會資料等

①機密文書(檔案)處理不嚴
謹

 洩漏檢舉人或陳情人身分

 洩漏稽查、檢查資訊

②洩漏採購資訊

 公告前洩漏招標文件

 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
名稱及家數、其他足以造成限制或
不公平競爭資料

③資訊安全使用管理不確實

 濫用職權查詢資料

 洩漏個資牟利



違反相關文書管理或保密規定，任意
將應秘密的文書放置於桌上，而無適
當的安全維護，遭人任意翻閱或拍攝
資料。

01

02

03

不小心將應秘密資料誤傳到不相干
的LINE群組。

誤將民眾檢舉的資料存在內部網站的
公用區，被人發現後檢舉。

其
他
實
務
案
例



資安違失行為態樣




